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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国家新《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各项环保政策的不断出台，环保监管日趋严格，

对水资源利用及水污染防治提出更高要求。近期新建工厂的“环评批复”已普遍要求实施废水零排放，已

建工厂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也不断严格。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措施，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制造工业是耗水大户，随着水资源的日

益匮乏和国家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水的成本在工业运行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在有限条件下优化和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提高水务管理水平，全面掌握全厂用、排水系统的水量、水质，做到“深度节水、梯次利用”，

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水资源，减少废水排放量，保证废水达标排放，直至实现废水零排放，这是节约用水、

降低水耗、保护水环境的必然趋势。

制定《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这一团体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的技

术流程，确保工业废水经过处理后能够达到零排放的标准。通过明确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该标准旨在促

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推动相关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 RO（反渗透膜双膜法）和 EDR 技术他们的主要材料是

纳米级的反渗透膜，而这种技术的作用对象是离子（重金属离子）和分子量在几百以上的有机物。其工作

原理是在一定压力条件下，H2O 可以通过 RO 渗透膜，而溶解在水中的无机物、重金属离子、大分子有机物、

胶体、细菌和病毒则无法通过渗透膜。从而可以将渗透的纯水与含有高浓度有害物质的废水分离开来。目

前国内主流的技术中 RCC 技术能真正达到工业废水“零排放”，RCC 的核心技术为“机械蒸汽再压缩循环

蒸发技术”及“晶种法技术”“混合盐结晶技术”。

为更好地发展工业废水的深度处理，以实现工业废水的零排放，亟需业内制定相关执行标准，并推广

应用，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关于开展

2022 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提升工业废水的再生利用、零排放，促进工业资

源协同利用，着力提升工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急需制定《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从标准研制的意义层面分析如下所述：

环保意义：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对于保护环境、减轻水体污染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实施

这一规范，可以有效降低工业废水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水资源和生态平衡。

资源节约：实现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意味着废水中的有用物质将得到最大化利用，有助于节约水

资源和其他相关资源。这对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制定这一规范将推动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促进相关技术的进步和升级。通过

不断优化处理工艺和技术手段，可以提高废水处理的效率和效果，为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带来技术革新。

法规要求：随着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对工业废水处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制定工业废水深度处理

零排放技术规范是符合法规要求、确保企业合规经营的必要举措。

市场需求：随着社会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市场对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需求也在日

益增长。制定这一规范有助于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工业废水处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发展：实现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环保形象和声誉，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通过降低废水处理成本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

争力。

综上所述，制定《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对于促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创新与

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以及推动相关行业的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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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本标准由烟台金

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新疆河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海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峻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本项标准行业

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标准化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标准制定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问题，提供国外的技术信息等。

新疆河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海河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佛山市弘峻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专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

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2023年6月26日，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正式批准《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立项。

2023年7月6日，《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启动会正式召开，中国国际科技促进

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质量强国工作组主持了本次会议召开，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相关领导出席会议，本次

会议成立了编制组，编制组单位为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新疆河润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海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弘峻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对草案稿进行了讨论，编制组根据讨论会意见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24年3月12日，《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申请开始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工程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与过程控制、

施工与验收、运行与维护、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经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初步处理后的工业废水零排放工程的设计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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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6907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水样的采集方法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T 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415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固体物质的测定

GB/T 19249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GB/T 20103 膜分离技术 术语

GB 50726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T 50109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617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4 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727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GBJ 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6 环境工程 名词术语

JB/T 2932 水处理设备技术条件

HG/T 3923 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

HG/T 5224 蒸汽再压缩蒸发器

JB/T 20068 结晶器

HG 20520 玻璃钢/聚氯乙烯（FRP/PVC）复合管道设计规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

10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103、HJ 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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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对工业废水的零排放工程进行全过程控制，利用成熟的专有技术实现工业废水的减量化、无害

化和资源化，提高废水回用率，减少二次污染。

4.1.2 工业废水预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应进行脱水处理。

4.1.3 当处理后的废水回用时，应满足用水系统的进水水质要求。

4.1.4 工业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的选择应结合全厂水务管理要求、回用点用水要求、系统的运行工况、

废水水量水质、政策环保要求等综合因素，经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

4.1.5 工业废水零排放处理系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通常包括预处理系统、膜浓缩系统、蒸发系

统以及各系统配套设施。

4.1.6 工业废水零排放处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26 中的防腐规定。

4.2 工艺流程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工业流程图见图1。

图 1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零排放工艺流程示意图

4.3 废水系统

4.3.1 废水缓冲池/箱的总容量宜按系统 8 小时以上的设计废水产生量设置。

4.3.2 废水缓冲池/箱设搅拌装置，搅拌装置的形式应根据所要处理的介质特性进行设置，可选用水力搅

拌装置或曝气搅拌装置。

4.3.3 废水缓冲池/箱、废水输送泵材质应耐腐蚀和耐磨损。

4.4 预处理系统

4.4.1 应根据废水处理量及污染物特性选择适宜的预处理工艺单元。预处理工艺单元主要包括中和、混

凝沉淀、软化，氧化，过滤，脱稳结晶等。

4.4.2 软化技术主要去除钙硬度、镁硬度，可选择化学加药软化、离子树脂软化等。

4.4.3 中和、混凝沉淀、化学加药软化，可采用一体化处理装置，如高密度沉淀池，混凝沉淀反应单元

的设计要求应符合 HJ 2006 的有关规定。

4.4.4 氧化技术主要去除难降解物质，可选择臭氧氧化、芬顿氧化等。

4.4.5 过滤技术主要去除悬浮固体、胶体颗粒、重金属离子，可选择多介质过滤、超滤和微滤等。

4.4.6 脱稳结晶技术主要采用向硫酸钙过饱和溶液中投加晶种，促进溶液中钙离子以硫酸钙形式脱除，

脱稳结晶器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JB/T 20068 的有关规定。

4.4.7 预处理系统出水应满足膜浓缩系统的进水水质要求。

4.5 膜浓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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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膜浓缩单元所用膜元件为纳滤膜元件或反渗透膜元件，膜元件形式为卷式或碟管式。

4.5.2 宜选择组合工艺进行膜浓缩，如多段反渗透工艺，纳滤/反渗透组合工艺等。

4.5.3 膜浓缩工艺的进水水质要求、膜处理装置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50109 的有关规定。

4.6 蒸发系统

4.6.1 蒸发系统包括蒸汽蒸发结晶技术和烟道蒸发干燥。

4.6.2 蒸汽蒸发结晶

4.6.2.1 蒸汽蒸发结晶技术可选用带有结晶器的 MED 或 MVR。

4.6.2.2 MED 系统宜采用 2～4效串联蒸发器进行设计。

4.6.2.3 MVR 系统由预热器、蒸发器、压缩机、分离器等组成。蒸发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HG/T 5224 的有

关规定。压缩机可选择高速离心压缩机、离心鼓风机、罗茨压缩机等。

4.6.2.4 MED 和 MVR 系统中结晶器的设计运行负荷应控制在 80%～120%，且应符合 JB/T 20068 的有关规

定。

4.6.2.5 根据处理方式不同，结晶产物可分为混盐和分盐。

4.6.3 烟气余热蒸发干燥

4.6.3.1 每台机组应设置单独的蒸发系统。

4.6.3.2 每套蒸发系统应设置地坑以收集管道冲洗水和浓缩塔检修排放浆液。

4.7 加药系统

4.7.1 采用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废水时，投加药剂的种类及数量宜根据废水水质如 pH、碱度、SS 等，污染

物性质如相对分子量、分子结构、密度、浓度、疏水性等试验确定。

4.7.1.1 常用的混凝剂、助凝剂及其适用条件宜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7.1.2 药剂混合方式的选择应根据废水量、废水性质、pH 值和水温等条件综合分析决定。

4.7.2 膜浓缩装置加药应符合下列规定：

4.7.2.1 宜设置加药清洗设施，清洗设施宜有加热保温措施，各段宜分别设置清洗管（接口）。

4.7.2.2 为了控制膜面结垢，可向进水中投加阻垢剂，投药点应设在保安过滤器之前。

4.7.2.3 为了防止膜氧化，可向进水中投加还原剂，并宜与余氯监测仪或氧化还原电位监测仪联动，控

制余氯含量小于膜系统进水要求。

4.7.3 污泥脱水前宜进行加药调理，药剂种类和投加量宜通过污泥性质和干污泥的处理方式试验确定。

4.7.4 加药泵的选择与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4.7.4.1 加药泵宜采用计量泵。

4.7.4.2 加药泵宜有备用，宜采用相同的型号和规格。

4.7.4.3 混凝剂或助凝剂的投加宜选用自动控制加药泵。

4.7.4.4 溶液投配管宜配备溶液过滤器。

4.7.4.5 化学药剂的加药泵及系统配件材质应与所投加药剂的化学性质兼容。

4.7.5 氢氧化钙应符合 HG/T 4120 的规定，碳酸钠应符合 GB 210.1 的规定，氢氧化钠应符合 GB/T 209

的规定，聚氯化铝（PAC）应符合 GB/T 22627 的规定，聚丙烯酰胺（PAM）应符合 GB 17514 的规定，盐酸

应符合 GB 320 的规定，硫酸应符合 GB 534 的规定。

4.8 压滤系统

4.8.1 压滤机的型式和容量应根据污泥量、污泥性质、对泥饼含水率的要求和场地情况等因素，经技术

经济比较后确定，可采用板框式压滤机、厢式压滤机或带式压滤机。

4.8.2 采用带式压滤机时，压滤机的结构及性能应符合 JB/T 10502 的规定。

4.8.3 采用厢式压滤机或板框压滤机时，压滤机的结构及性能应符合 JB/T 4333.2 的规定。

4.8.4 压滤机的处理能力应满足最大工业废水产生的污泥量，运行时长应小于 20h/d。

4.8.5 滤布型号的选择应根据浓缩浆料的组分进行压滤试验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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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污泥泵应防腐耐磨，宜采用离心式渣浆泵或螺杆泵，宜设置变频调节。

4.8.7 压滤后固体含水率应小于 80%。

5 试验方法

5.1 反渗透膜检验

反渗透膜的相关检验要求应按 GB/T 19249 的规定执行。

5.2 水质检验

水质检验方法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

5.3 盐类检验

盐类检验方法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

6 检测与过程控制

废水零排放工程检测与过程控制要求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a）废水零排放工程的检测与过程控制的设计应满足安全、环保、经济、运行和启停的要求；

b）废水零排放工程宜设置集中控制室；

c）废水零排放工程应配套具备检测项目分析能力的实验室；

d）废水零排放工程应设置检测仪表，以反映主要设备及工艺系统的正常运行、启停及事故工况下安

全和经济运行的参数；

e）运行中需要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参数应设置远传仪表，供运行人员现场检查和就地操作所必需的参

数应设置就地仪表。

7 施工与验收

7.1 施工

7.1.1 施工前准备工作

7.1.1.1 应按工程设计图纸、设备图纸等技术文件要求，编制施工方案。

7.1.1.2 应进行施工组织设计，明确施工质量负责人和施工安全负责人，经批准后实施。

7.1.2 工程建设、施工安装和调试，应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要求。

7.1.2.1 施工材料、零部件、模组器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并有供货商的合格证，严禁使

用不合格产品。设备安装应符合 GB 50231 的规定。

7.1.2.2 膜组器的安装应做好必要的防护，防止划伤、脱水，且安装后应及时注水。

7.1.2.3 管道工程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 50268 的规定：混凝结构工程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 50204

的规定；构筑物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J 141 的规定。

7.1.2.4 各种机电设备安装后按使用说明书试车并满足相关要求

7.1.2.5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 HJ/T 353 的规定。

7.1.2.6 塑料管道阀门的连接应符合 HG 20520 规定，金属管道安装与焊接应符合 GB 50235 的要求

7.1.3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和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7.2 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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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工程验收

7.2.1.1 塔器及储罐安装、金属构件安装、塔器内部装置安装、钢结构安装、管道及附件安装、大型设

备或大型部件吊装等应符合行业施工规范要求。

7.2.1.2 工业设备及管道的焊接和防腐应符合 GB 50236 和 GB 50727 中的相关规定。

7.2.1.3 设备和管道的保温施工验收应符合 GB/T 4272 的相关质量标准。

7.2.1.4 土建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300 的相关规定。

7.2.1.5 电气装置验收应符合 GB 50254、GB 50617 的相关规定。

7.2.1.6 仪表及控制装置验收应符合 GB 50093 的相关规定。

7.2.1.7 酸、碱等耐酸防腐工程验收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验收标准。

7.2.1.8 工程验收应按相应专业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执行。

7.2.2 环境保护验收

7.2.2.1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工程投入使用之前，建设单位应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环境保护设施

竣工验收申请。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试运行。

7.2.2.2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工程环境保护验收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进行。

7.2.2.3 环境保护验收前应结合试运行进行性能测试，性能测试报告可作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技

术支持文件。

8 运行与维护

8.1 工程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应符合相应专业设施运行的有关规定。

8.2 工程运行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进行，同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各类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

（构）筑物进行检查维护、确保装置稳定可靠运行。

8.3 应对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管理和运行人员系统掌握废水零排放设备及其他附属

设施正常运行的具体操作和应急情况的处理措施。

8.4 运行人员应按照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规程做好交接班和巡视，并做好相关运行记录。

8.5 维修人员应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必要的部件，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8.6 应制定事故应急预案，事故应急内容至少应包括事故停机应急处理、重要设备及系统故障应急处理、

火灾事故应急处理、触电事故应急处理、人员伤亡应急救援。

8.7 事故处理应做好记录、分析原因，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9.1.1 设备的包装应有专有的支撑和运输支座，并有安全起吊标志。

9.1.2 在设备的明显位置应有产品标志牌。

9.1.3 药剂、设备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规定

9.1.4 设备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接头、管口部位及仪器仪表等处应采取保护措施。

9.1.5 设备随机文件包括：

——装箱单；

——设备检验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GB/T 9969的规定。

9.2 运输

9.2.1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产品，设备上禁止堆放其他重物。

9.2.2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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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贮存

工程相关资料贮存要求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a）药剂、设备应储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不得露天堆放、日晒、雨淋或靠近热源，注意

防火。

b）设备不得与有毒、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同库储存。

c）膜设备应放在木质垫板上（钢基础或者其他防腐蚀、坚固平整的平台上），离地面墙面的距离不

应小于10cm。

c）反渗透水处理设备中已装入湿态膜的，应注满保护液贮存于干燥防冻的仓库内，并定期更换保护

液，避免日晒和雨淋。

d）反渗透膜、泵等主要零部件应贮存在清洁干燥的仓库内，防止受潮变质，环境温度低于4℃时应采

取防冻措施。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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